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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政策的协同作用。方法：运用文献分析法、政策解读法、访谈

法，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对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进行分析，针对药品供给与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建

议。结果与结论：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协同作用包括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基金支

付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联网，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在社会效益方面的协同作用包括

考核药品质量评价相关指标，完善药品质量评价体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形成总额预算管理下的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以市场撬

动企业监管，减少政府监管压力。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综合治理，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加强政策衔接，避免医保药

品调整政策执行不畅，使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政策红利更多地通过制度改革和资金优化配置等方式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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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ynergy between centralized drug volume-based purchasing（called“volume- based

purchasing”for short）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policy. METHODS：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synergy of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view.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of the supply and

use of drugs. RESULTS & CONCLUSIONS：The synergy of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benefits include medical insurance fu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to improve fu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dical insurance fund payment optimization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network promotion of medic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reduce the cos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synergy of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benefits includes relevant index assessment of drug quality evaluation to improve dru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medical service level improvement to form compound medical insurance payment mode under total budget management；enterprise

supervision driven by market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irrational drug use；strengthen

policy convergence，avoid the poor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drug adjustment policy，so that the policy dividend of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can benefit the people more through system reform，optimal allocation

of fund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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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带量采购”）是近年

来我国着力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力举

措，实施效果显著[1－2]。从 2018年 11月“4+7”带量采购

到 2021年 1月第四批带量采购，国家采取了量价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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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采合一等策略，使大批药品的价格大幅降低，切实地

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用药负担[3]。同时，医保谈判也取得

较大进展：从2015年国家首次开启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到

2020年第6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医保谈判制度不断优

化；特别是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国家医保

局”）的成立，为医保谈判的规范化引领了方向。国家医

保局作为买方代理，其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可以降低企业

虚高的药品销售价格，进而逐渐形成医保基金可控、患

者受益、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提升的医保新局面[4]。带量

采购通过整合地方药品市场需求，采取以量换价策略，

让人民群众能用上性价比高的药品；医保谈判则着眼于

原研药这类高价药，补充带量采购中重大疾病和罕见病

药品不足的短板；两者协同进行，有利于根据不同人群

的特点，个性化配置医疗资源，进而显著提高医保基金

的使用效率。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政策解读法和访谈法分析医

保谈判和带量采购的协同作用，具体从两者在经济效益

方面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协同作用展开分析，探讨其取得

的成就和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其协同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最终为带量带购和医保谈判的进一步

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1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协同作用概述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本质上都是为了降低人民群

众的用药负担，但在政策实施的侧重点不同：带量采购

主要针对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的药品，包括医保目录内

和目录外药品；而医保谈判主要是将在专利期内的药品

或独家药品纳入医保范围的准入谈判，以及目录常规调

整（调入和调出）。虽然两者针对的药品种类不同，但都

采取了以量换价的策略（图1）。目前我国带量采购已经

初见成效，不仅抑制了虚高的药品价格，而且带量采购

后的医保基金结余可为医保谈判目录扩容提供资金支

持，促成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协同推进，在实现医保

基金控费目标的同时提升医保基金的利用效率[5]。

在我国，由于竞争对手较少、需求端议价能力不高

等现实情况，专利到期的创新药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市场

份额，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而直到“4+7”带量采购的实施

才逐步改变这一局面[6]。带量采购在消除虚高药价、降

低医疗机构药占比、减轻患者负担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

作用[7]。但笔者认为其最大的基础性意义，在于减少了

医保基金的无效支出，促进了医保基金利用效率的提

升，进而使得医保谈判工作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引入

新的原研药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调整空间。

前三批带量采购在各地开展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

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依法合规、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

结合，重点对参加企业、药品范围、入围标准和集中采购

形式四个方面作出具体要求[8]。而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

见》中，又对基本原则提出了新要求：以需求为导向，坚

持质量优先；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促进竞争；坚持招采

合一、量价挂钩相结合的政策；加强部门沟通，促进政策

协同[9]。这些基本原则的细化表明我国带量采购政策逐

渐走向规范化。在药品范围方面，除了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以外，我国又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内使用量大、支出占比高的药品

纳入采购范围，将国内上市的临床必需、质量可靠的各

类药品逐步纳入目录，发挥目录应有的作用。在竞争规

则方面，国家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原研药和参

比制剂不设置质量分组；对未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带

量采购，要按照质量要求，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临床

使用综合评价体系。在政策试点的过程中，带量采购根

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规范，逐步覆盖更大的药品范

围、明确药品采购标准、完善采购相关规则。

与此同时，医保谈判在保证基本药品供应的基础

上，让更多独家创新药进入目录，使得各类临床组别的

药品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更有利于满足广大参保居民

的基本用药需求。在2016年以前，我国医保药品目录更

新慢，药品保持着较高定价，但自从 2016年首批国家药

品价格谈判启动后，高价药必须经过医保谈判大幅度降

价后才能进入医保药品目录[6]。2018年国家医保局正式

成立后，药品价格谈判机制逐渐成熟；除了新增谈判药

品外，在 2020年还出现了降低目录内高价药品价格、对

目录内专利到期药品进行专项谈判的新举措。结合近

几年的医保谈判趋势，医保谈判将会加速原研药企业各

类药品的“专利悬崖”（指企业在一项利润丰厚的专利失

效后其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到来[6]。而在带量采购方面，

“专利悬崖”这一现象也产生了连环效应：针对专利到期

图1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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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研药，诸多仿制药企业开展仿制，又与医保谈判的

新趋势联动，使得原研药企过高的市场预期回落到正常

水平，专利到期的原研药的虚高药价在市场机制下回到

合理的价格区间。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联动，使国内相对零散的药品

市场整合起来，国家在与药企的市场博弈中牢牢掌握了

议价权，既提升了医保控费水平，又大幅降低了药价；但

在药品的供应-使用链条和医保基金使用方面仍然需要

加强政府监管，才能使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的政策红利

由上而下传导到基层医疗机构和患者身上，而这也符合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核心目标。

2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详解

2.1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协同作用

近几年，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施行节省了大量医

保基金，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优化了医保基金

的管理。

2.1.1 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在医保

谈判和带量采购中，带量采购的药品规模大且价格降幅

明显，到2020年为止，已为医保基金节约费用超1 000亿

元[1]，在节省医保基金方面起主导作用。带量采购使一

些价格高但用量大的“好药”价格大幅下调，节省下来的

费用可用于新增带量采购药品和支援医保谈判调入独

家药品，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10]。而在医保谈判方

面，2020年，国家医保局采取了调出临床价值较低的药

品，降低目录内费用明显偏高和专利到期药品的价格等

举措[11]，以达到医保控费、医保目录扩容的目标。

2.1.2 优化医保基金支付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过去医

保支付和定价是由省级卫生部门主导，医保部门负责医

保支付，这给带金销售的存在留下了空间；再加上医保

部门针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使

得省级卫生部门和医保部门难以形成抑制虚高药价的

合力[12]。因此，优化医保基金支付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是医保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是2018年国家医保

局试点“4+7”带量采购、迅速推进医保改革的重要原

因。带量采购实施后，药品的采购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

（图2）。《方案》中明确提到了“保证回款，降低交易成本”

的要求[8]，可见降低交易成本是在医保谈判和带量采购

的支付结算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方案》中还

明确，医疗机构负有药款结算的首要责任，医保机构应

该提前支付至少30％的预付资金，以缩减企业的资金周

转成本；相关的监管机构必须严查医疗机构不按时结算

药款的问题；医保基金以总额预付模式为基础，按不低

于采购金额的30％预付给医疗机构；有条件的城市可试

点医保直接结算[8]。医保直接结算可以加快医疗机构向

企业的回款，缩短回款周期，提高医保基金支付的时效

性。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对药企的药品供应能力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因而采取医保直接结算的方式，可减少

企业资金流转压力，对于保障药品稳定供应具有重要

作用。

2.1.3 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联网，降低信息交流成本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

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受限于我国医保基金管理体制

的不完善、较为低效的监管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等因素，我国目前存在不同形式的骗保行为，导致医保

基金的严重流失，基金的监管形势比较严峻”[13]。这些

不利因素将制约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协同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因此亟需加强医保基金的信息化管理来提升医

保基金管理效率。2019年6月27日，国家医保局在官网

开通“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该窗口的主要

功能是将新时期用于医保信息交换的医疗保障编码标

准统一，其编码涵盖了医保业务的方方面面，为国家医

疗保障信息平台的进一步建设构建了信息基础，有利于

促进医保信息交流传输标准化，促进社会各利益相关方

与国家医保局信息平台形成良好互动（图3、图4）。

2020年初，各级地方公立医疗机构依托互联网平台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方便群众进行线上业务办理，有利

于医保药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预约购买和结算，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患者的出行成本。

2.2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在社会效益方面的协同作用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的协同有利于提升我国医保

体系的运行效率。在社会效益层面充分发挥带量采购

和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有利于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

性、提升医疗服务的性价比和诊治方案疗效、破除政府

图2 2018年前后带量采购模式变化

Fig 2 Changes of volume-based purchasing mode be-

fore and aft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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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部门壁垒，提升对招标企业的监管效率，从而减

少多方面的社会成本。

2.2.1 考核药品质量评价相关指标，完善药品质量评价

体系 在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政策中，药品质量对于政

策的实施效果影响显著，因此考核药品质量评价相关指

标，是推动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政策高质量执行的重要

措施，而对医疗机构进行集中采购考核就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指标。《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指出，要以“按月监

测、年度考核”的方式，监测已经签订相关协议的医疗机

构的带量采购开展情况，并且要严格考核医保费用和监

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的管理情况；对于期限内未正

常完成中标品种采购量的医疗机构，要部分扣减下一年

医保费用的额度；严格处方量的管理，对中标药品处方

量下降明显的医师，必须进行专项约谈，进一步推进中

标药品的使用[14]。对公立医疗机构和医师的带量采购

药品使用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将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

同时，加强对药品使用的考核监督，有利于使公立医疗

机构的带量采购药品实际使用量和采购量处于总体平

衡状态，提升带量采购药品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普及率，

从而可为用药数据的收集提供便利。群众从带量采购

药品的大幅降价中享受到实际的优惠，会更加乐意反馈

用药体验，有利于为药品质量评价体系的改进提供真实

世界数据[15]；而医保谈判中的原研药由于价格较高（与

仿制药相比），且多为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用药，患者提供

的实际用药效果反馈对原研药的药品质量评价将更具

有参考意义。

除了医疗机构的集中考核、基本的用药数据收集以

外，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也是考核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药

品质量的重要指标。带量采购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常态化机制对仿制药企业进行严格把关，增强对仿制药

企业的药品质量管控，倒逼仿制药企业健全其安全生产

体系，客观上压缩了原研药企业专利到期药品的利润空

间，从而加强了仿制药企业与原研药企业之间的竞争。

医保谈判则通过实施国家层面的战略购买，降低了目录

内原研药的价格，而专家遴选和药品经济性评价则为保

障药品质量和提升药品性价比提供了重要依托，这些都

有利于对原研药企业的药品质量进行有效管控。

综上所述，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药品的使用规模逐

渐扩大，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完善药品质量评价体系。具

体而言，这对医疗机构的集中考核、基本用药数据收集、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品经济性评价这4项指标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4项指标在药品的生产端和使用端各

自发挥其作用，保证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药品供应充足

和质量稳定，提升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药品的使用率，

进而推动药品质量评价体系的良性循环（图5）。

2.2.2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形成总额预付制下的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 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出

台，全面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成为了我国医保制度改

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基于大数据，推广总额预算管理下

的复合式付费方式，包括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按人头

图5 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推动药品质量评价体系的良

性循环

Fig 5 Virtuous circle of drug quality evaluation sys-

tem promoted by volume-based purchasing

and medical insurance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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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和按服务绩效

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图6）[16]。这些医保支付方式对完

善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与风险分担机制起

到了积极作用。在原有的省级卫生部门采购模式下，国

内药品采购市场分散，无法形成议价权优势，使得药品

价格虚高，造成医保基金的浪费；带量采购实施后，大量

医保基金节省下来，有了更多资金可以投入到医保支付

方式的改革之中[12]。带量采购减少了医疗机构的仿制

药和耗材支出，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建立医师收入

与患者收益挂钩的激励机制。以DIP为例，每个病种的

治疗方案都是支付固定费用，而耗材和药品费用的降低

往往不会影响病种的固定费用，因此在带量采购的药品

和耗材优先使用的协议下，若医师使用相对便宜的药品

和耗材，药品和耗材使用费在病种的固定费用中占比就

更低，医师的收入在病种的固定费用中占比就更高，从

而达到医师和患者双赢的效果[17]。带量采购节约的药

品和耗材费用也可以分摊医疗服务的改革成本，推进其

改革。而对重大疾病患者和罕见病患者而言，医保谈判

近几年来新增的多种独家原研药和上市的新药有利于

增加患者的选择权，防止患者过快出现耐药性；同时，重

大疾病患者和罕见病患者采用 DRGs 诊疗模式进行治

疗[18]，有利于医师参考同组其他症状类似、病种相同的

病例对其进行治疗，从而提高重大疾病患者和罕见病患

者的治疗成功率。总体而言，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药

品与总额预付的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相结合，可以使药

品的使用量和疗效达到最优配置。

2.2.3 以市场撬动企业监管，减少政府监管压力 带量

采购可充分发挥医保部门的统筹管理和行业引导作

用。而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在国家医保局的主导下对

市场拥有议价权，客观上也加强了对药品市场的价格调

控能力。2021年 1月 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出台，这份文件在加强原料药反垄断、对医

药招标采购实行信用监管等多方面提出了新的举

措[19]。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在国家医保局的主导下，与

反垄断部门联合，加强对原料药的反垄断调查和价格调

控，有利于减少仿制药和原研药企业的成本，为带量采

购和医保谈判的降价谈判增加市场基础。在医药招标

采购方面，《行动方案》明确要深入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根据监管对象的信用状况采取差别化的监管举措，

对市场各个主体进行精准监管。这一举措有利于降低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中对不同企业的监管压力：对不同

标准的企业实行信用评级、分级监管，并将信用分级与

市场占有率挂钩，将倒逼企业在药品生产过程中严格遵

守相关的质量标准协议，否则将面临“失去信用即失去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可对企业的生产运营产生市场监

管的震慑作用，有效降低带量采购与医保谈判在药品质

量检测、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上的监管压力（图7）。

但需要强调的是，信用评价制度是基于买卖合同关

系、权责对等、医药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集中采购市场

这几项基本要求建立的。根据要求，失信企业可自主考

虑是否通过修复信用来重新履行合同。因此，信用评价

制度并非基于行政手段强制清理失信行为，而是通过合

同等市场契约关系对企业实施信用评价，在市场机制层

面对企业的信用进行分级分类监管。由于掌握多数药

品的市场份额，国家医保局可以与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信

用分级与市场准入挂钩制度，发挥其在带量采购和医保

谈判中的议价权优势。相较于政府行政手段的强制干

预，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通过合同等市场交易机制撬动

了市场对企业的监管，以较小的成本撬动高效的监管，

既减轻了政府负担，也提高了政府的监管效率。

3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中的药品使用问题与建议

3.1 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综合治理

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均采取“以量换价”策略降低

了仿制药、耗材和原研药的价格，但在“医保-医疗机构-

患者”的利益传导链中，医疗机构方不合理用药、过度医

疗等现象仍会制约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政策协同作用

图6 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医保支付方式

Fig 6 Combination of multi payment methods of com-

bining multipl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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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此外，由于带量采购造成医师处方权被削弱，

而医保节约的费用未与医师收入建立直接的关联，因此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医师工作积极性的提升[20]。

因此，必须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综合治理，减少不合

理用药现象。首先，应加强对医疗机构协议采购量与实

际使用量的监管，探索激励方式改革，提升医师的技术

劳务收入[5]，提高医疗卫生机构使用中标药品和耗材的

意愿等。其次，由于医疗机构的医疗卫生资源有限，医

疗机构自身也可进行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革，例如加强药

品经济学评价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针对不同患者的疾

病和病情，根据药品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性和安全

性来合理配伍药品、优化治疗方案，实现用较少的费用

进行更合理的治疗，同时也能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质

量[21]。

此外，在制定医疗机构基本药品目录方面，应用药

品经济学评价并根据药品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可

以制定出更科学的基本药品目录，方便医师选择，以提

升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效率。同时国家及各地医保局

应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综合治理，定期对带量采购和医保

谈判的药品在医疗机构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综合考

虑各项因素，以便及时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难题，确

保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政策实施到位，切实减轻人民群

众经济负担。

3.2 加强政策衔接，避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政策的执行

不畅

在2020年发布的最新医保目录中，119种医保谈判

成功的独家药品平均降价 50.64％ [11]；而且新增谈判的

96个独家药品中有 16个为 2020年上市的新药[22]，这些

药品虽然在第一时间就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但由于

2020年国家谈判药品在医疗机构的配备是一个渐进过

程，难以保证全部谈判药品在短期内就配备完成[23]，因此

可能难以使参保患者立即享受到医保政策调整的优惠。

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出现了带量

采购药品不能供应、供应不足的问题，这就可能导致患

者出现换药等情况，而患有某些特定疾病的患者往往有

固定的用药。患者由于供应短缺就可能自费换药，这会

导致带量采购药品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无法体现出带

量采购的普惠性。因此，带量采购的供应方案应该兼顾

患有某些特定疾病的患者的需求，作出相应调整来满足

这部分患者的药品需求。基于以上因素，针对带量采购

的药品，不仅要以低价的中标作为带量采购标准，更要

对中标企业提出药品质量和药品供应等强制性的政策

要求，保障带量采购药品供应充足。据一些城市的医疗

机构反映，在医保谈判药品方面，医疗机构原先针对重

大疾病和罕见病的药品配额已满（目录中其他新进入的

原研药品种无法进入该医疗机构）、现有疾病药品的不

可替代性和高安全性或新上市的医保谈判药品临床数

据不足等原因，都可能阻碍医保谈判新药进入医疗机

构。此外，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药品多数具有高价、疗

效好等特征，而药品替代一般不以经济因素为主要遴选

方向，这也是医保新药进入医疗机构的重要阻碍原因。

据某医疗机构称，目前医保基金只预付给医疗机构2～3

个月的药品费用，余额在1年后才进行支付。单次回款

时间间隔过长会加大医疗机构向企业回款的压力，药品

供应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也不利于保证药品供应的

稳定。

目前，无论带量采购还是医保谈判都出现了某些药

品难以进入医疗机构、药品可能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

在促进医保谈判新药和带量采购药品进入医疗机构的

过程中，必须加强政策衔接。例如可增加单次回款金

额，还可从单次预付2～3个月的药品费用扩大到单次预

付 4～6个月的药品费用，以缓解医疗机构回款压力，减

少药品供应的不稳定性。此外，除了医保谈判新药和带

量采购药品的降价以外，应针对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种扩

大医疗机构的药品种类配额，或针对部分供应不足、存

储条件要求不高的原研药和仿制药实行“双通道”保障

政策（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药品供应可以从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药店购买）[23]，以此来解决医疗机构的原研药和

仿制药供应不足的问题。除了解决医疗机构原研药和

仿制药的供应问题外，也应该加强宣传带量采购与医保

谈判药品的报销政策，提升群众对于带量采购和医保谈

判药品的认知度，减少医患矛盾、药品供需矛盾，提升医

疗系统的运行效率。

4 结语

本文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分析了带量采购

与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在经济效益方面，带量采购和

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是为了增加医保基金存量，将更多

药品纳入医保目录，提升医保基金的资金利用率；在社

会效益方面，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协同作用是通过完

善药品质量评价体系、发展多元的医保支付方式和加强

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来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成

本。目前，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的协同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也存在着不合理用药和医保目录调整政策执行不

畅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综合治理并

加强政策衔接，及时处理带量采购和医保谈判协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保障医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致谢：感谢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

购处陈小玲处长对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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